
采购需求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询价采购项目

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非“★”号的条款有 3 项不满足，

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一、采购清单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预算及最

高限价（元）

本项目采购预算

及最高限价（元）

采购标的所属

行业

1
普通带轮

双摇病床
540 套 4200.00 2268000.00 工业 (制造业)

注：1.以上采购标的名称仅为采购清单的货物名称，实际采购以采购产品医疗器械注

册证上的产品名称为准。

2.此报价包含设备、材料、包装、运输、装卸（卸货至采购人指定位置）、税金等所有

费用。

二、技术、服务要求

★1.规格尺寸：2150×900×500（±10mm）mm；

2.调节范围：背部倾斜 70º±5º，腿部倾斜 40º±5º，床体动态承载重量：≥240kg；

3.床板：采用≥1.0mm 厚冷轧钢带一次压制成型，整床使用≥14 条 M 型设计槽

板，具有透气和防滑功能，床板除模压造型设计外，更有加强骨。4.背部床板: 采

用支撑卸力结构，加固加厚型碳素钢管，均匀分散压力，增强背部板安全性能；

5.床体骨架：床体主架采用≥40*80*1.2mm 钢管焊接而成；

6.传动装置：摇手为不锈钢隐藏式摇把，可以隐藏于床体，可调节体位升降。

摇杆传动升降丝杆采用≥45#模具钢，全钢传动离合器系统结构，无塑料。加装

双向到位无极限过盈保护装置。保证使用省力、摇动顺畅，并有到位保护功能。

并具有 ABS 防尘罩；

7.床头床尾板：采用 ABS 强化塑料一次性吹塑成型，配有防撞角，弧线形欧式



款设计，床头床尾板采用挂式装置，可兼作 CPR 急救。床尾板外侧有病人信息卡

插槽。床头样式与要求可根据采购人要求定制；

8.五档护栏：护栏采用全覆式铝合金护栏，横梁采用电泳铝合金制作，表面经

硬化处理，耐磨不变形，立柱采用 5根铝合金异型管制作，上下关节为钢制关节，

铝合金立柱采用空心铆钉连接工艺，底座采用钢制管材。护栏收缩平放时略高出

床垫，可以防止床垫移位，带有保险快速定位开关；

9.脚轮：万向及单刹车制动脚轮，插杆固定，脚轮主架采用钢结构，轮芯采用

尼龙材质。轮面采用耐磨 TPR 作为轮面材质，同时还具有减震功能。轮外采用

ABS 材质包壳，万向转动采用滚珠方式；

10.输液架插座：床边具备至少四个输液架插孔；

11.输液架：采用手控伸缩双段设计，可调节高度 1000 ㎜-1600 ㎜，不锈钢材

料、轻巧、对称式回钩以满足临床需要。

12.床头柜规格:一屉一柜，平开高门:柜体为 ABS 材料注塑成形，柜面两侧设

有伸推式毛中架;台面有开水瓶座。外形尺寸:≥470mmx470mmx825mm;

★13. 1 套普通带轮双摇病床配置清单：

序号 配件名称 单位 数量

1 床体 套 1

2 床头床尾板（吹塑） 对 1

3 摇手传动装置 套 2

4 单刹脚轮 个 4

5 伸缩输液架 支 1

6 五档护栏 支 2

7 引流挂钩 个 2

8 ABS 伸缩餐桌板 块 1

9 床头柜 个 1

10 蚊帐架 个 1

11 床垫 张 1

★三、商务要求（以下服务条款产生的所有费用应包含在本次报价中）



（一）交货方式

1.交货时间：在收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 20 天内交付。因业务发展需要，此

项目交货期为一年。供应商在交货期限内按采购人要求交货，接到采购人交货通

知后按上述交货时间规定内交货，并附上双方约定的、记录货物相关事项的资料。

2.交货地点：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文高速三江

出口及琼文公路处）。

（二）验收方法

1.所提供的货物生产日期应在自合同签署之日往前推算 12 个月内。所有货物由供

应商送到交货地点且采购人确认收货后一天内，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共同对货物的

包装、外观、数量、商标、型号、规格及性能等进行验收，签署验收报告。如供应商

未按约定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参加检验的，应视为供应商对采购人单方检验的结果予以

确认。验收标准执行合同规定的货物质量标准。

2.如发现供应商所交的货物有任何不符合合同规定之处，应做好记录，并由双方

代表签字，作为采购人向供应商提出维修或退换货的依据。如果验收的过程中确认供

应商交付的货物存在损坏、不合格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供应商应于 7天内无条

件予以补足、更换，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待货物补足或更换后，甲乙双方视

情况就所有货物重新进行验收或者就补足或更换的货物重新进行验收。

3.验收报告仅证明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截至出具检验报告之日时可以按合同要求

予以接受，但不能视为供应商对货物存在的潜在缺陷所应付的责任的解除。此检验不

作为对货物内在质量认定的依据。

（三）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供应商保证提供的设备必须为正规渠道销售的设备，并为全新未使用过的。设

备必须符合国家检测标准，供应商承诺所供设备与中标所示设备明细完全一致，不存

在任何偏差。

2.货物的包装物的供应：包装物随货出售，由供应商负责货物包装物供应。供应

商应提供货物运至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所需要的包装，以防止货物在转运中损坏或变

质。这类包装应采取防潮、防晒、防锈、防腐蚀、防震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保护

措施，从而保护货物能够经受多次搬运、装卸及长途运输。

3.如因设备的质量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



定，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保证合同设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供应

商须承担由此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5.供应商负责指导和培训采购人维修及使用规范，主要内容为设备的基本结

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修理，日常使用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

急情况的处理等，培训地点在设备安装现场或按采购人安排。

6.供应商提供的保修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之日算起不少于 6年。在此期间

所有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生产厂家若提供更长的保修期限，应由生产厂家出

具盖章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及厂家资质材料。

7.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报修，须在 24 小时内到现场检修（不可抗力

因素除外），迅速解决问题。如因供应商无法及时到场检修或者不配合进行检修，

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检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四）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当日供应商同时开具两张无条件“见索即付”银行履约保函给采购人，

分别是：合同总金额 95%（¥： ，大写：人民币 元整）的银行履

约保函；

合同总金额 5%（¥： ，大写：人民币 元整）的银行质量履约保函。

2.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合同总金额 95%的银行履约保函和合同总金额 5%的银

行质量履约保函，经采购人核验后，按合同总金额 100%（¥： ， 大写：人民

币 元整）支付货款给供应商。

3.开具的 95%银行履约保函有效期截止时间为：1年。若供应商按采购人所需提前

交货完毕并经安装、验收合格可申请提前解押。

4.开具的 5%银行质量保函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年。如货物在质保期结束时仍有

质量问题未解决，则需重新开具为期 1年的 5%银行质量保函，新保函生效后 6个月后

仍有质量问题未解决，采购人将向银行申请索赔。

5.供应商交付货物时一并开具全额正规发票给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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